浙江省人事厅关于省属事业单位
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若干问题的意见
（浙人专[2005]291号）


　　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加快省属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推行步伐，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35号）和《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浙政办发〔2004〕117号），现就省属事业单位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首次实行聘用制度的适用范围
　　省属事业单位中，除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外，至今尚未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适用本意见。

　　 二、关于首次签订聘用合同
　　省属事业单位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原固定制职工、新进职工，都要签订聘用合同，明确聘用关系。
　　省属事业单位在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时，可以按照人员聘用的有关程序，采用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方法，优先从本单位现有职工中选聘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也可以在考核的基础上，采用与现有职工签订聘用合同的办法予以过渡。
　　省属事业单位开展首次人员聘用时，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应当与其签订聘用合同：
　　（一）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或享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待遇的先进工作者；
　　（二）军队转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到地方工作不满3年的；
　　（三）现役军人家属和烈士遗属；
　　（四）残疾人；
　　（五）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1-4级伤残的；
　　（六）在规定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
　　（七）国家及省的政策有明确规定的。
　　职工经鉴定患有现实医疗条件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精神病，可以缓签聘用合同，缓签期延续至前述情况消失；或者只保留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直至该职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
　　职工拒绝与单位订立聘用合同，又不属于缓签情况的，单位应给其不少于3个月的自行流动期。自行流动期满后，职工仍不与单位订立聘用合同的，本人可以提出辞职或由单位办理辞退手续。自行流动期内的待遇由本单位决定，但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省属事业单位与原固定制职工首次签订聘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

　　 三、关于离岗退养
　　省属事业单位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时（以单位公布的时间为准），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连续工龄满20年，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可在单位内部实行离岗退养，不再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

　　 四、关于下岗待聘人员的待遇
　　省属事业单位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时，职工因编制精简、岗位撤并、专业不对口以及能力、身体等原因在首次聘用中未被聘用上岗的，为待聘人员。待聘人员在待聘期间，不再保留原岗位待遇，其待遇由单位决定，但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职工在单位内部待聘时间一般为1年。在此期间，单位应至少提供2次上岗机会，本人可以联系调离，也可以到人才市场择业或自谋职业。待聘期满，仍未能上岗或调离的，单位可办理辞退手续。
　　待聘人员自谋职业或者待聘期满，单位办理辞退手续的，单位应当给予职工相应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照职工在原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每满1年发给职工本人待聘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当地月平均工资的3倍计算。
　　计发经济补偿金，应当扣除职工在进入本单位前已获得过各类经济补偿的实际工作年限。原固定制职工的连续工龄视作该受聘人员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

　　 五、妥善做好未聘人员的安置工作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以内部消化为主的原则，通过转岗培训等方式，尽量将未聘人员安置在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内。同时，要积极拓宽安置渠道，探索多种安置办法，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兴办新的产业、行业调剂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未聘人员，引导和鼓励未聘人员面向基层、农村和自主创业，使他们在新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施展才干。

　　 六、加强对首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组织领导
　　在事业单位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转换用人机制，增强事业单位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举措。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国家、省关于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本意见精神，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地抓好组织实施工作。在改革中，要体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同时，充分考虑广大职工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要认真研究解决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确保人员聘用制度推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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